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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自由主義大量使用自
由、平等、博愛以及大眾
財富等辭彙，作為宣傳手
段，混淆視聽。新自由主
義使世界的財富集中在少
數人的手中，政府變成富
人的管家或經理。

當
遺
產
成
為
一
種
特
權

社
會
公
正
是
二
○
一
三
年
德
國
大
選
的
一
個
熱
門
話
題
。
關
於
這
一
概
念
，
西
方
學
術
界
探
討

了
兩
千
多
年
，
至
今
沒
有
定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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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中
強
調
社
會
公
正
的
兩
大
原
則
：
一
是
人
人
擁
有
平
等
的
權
利
；
二
是
社
會

地
位
與
職
位
應
向
所
有
人
開
放
。
這
兩
個
原
則
，
早
在
法
國
大
革
命
時
期
的
︽
人
權
和
公
民
權
宣

言
︾
中
就
已
明
確
提
出
。
社
會
公
正
難
以
實
現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在
於
經
濟
繼
承
權
。
二
十
世
紀
七
十

年
代
以
來
，
在
新
自
由
主
義
的
縱
容
下
，
經
濟
繼
承
權
得
到
進
一
步
加
強
。

社
會
公
正
與
財
富
的
分
配

社
會
公
正
涉
及
的
問
題
包
括
需
求
公
正
、
效
率
公
正
、
機
會
公
正
、
分
配
公
正
或
收
入
公
正
、

法
制
公
正
以
及
世
代
公
正
等
。
社
會
公
正
的
實
現
，
以
社
會
平
等
為
前
提
。
財
富
導
致
社
會
的
不
平

等
：
一
個
人
擁
有
的
財
富
越
多
，
特
權
也
就
越
多
；
出
身
富
有
的
人
，
接
受
良
好
教
育
和
提
升
社
會

地
位
的
機
會
越
多
，
也
會
獲
得
更
高
的
收
入
。
有
關
社
會
公
正
的
爭
論
，
由
此
轉
變
為
有
關
遺
產
繼

承
的
討
論
。

德
國
哲
學
月
刊
︽
高
風
︾
︵H

o
h
e
L
u
f
t

︶
近
期
刊
發
了
一
篇
文
章
，
題
為
︽
遺
產
是
禍
害
︾

︵" E
r
b
e
n
i s
t
ü
b
e
l"

︶
。
文
章
提
出
了
一
個
問
題
：
人
死
之
後
，
一
切
問
題
開
始
浮
現
，
遺
產
引
發

親
屬
間
的
爭
執
，
加
劇
貧
富
間
的
懸
殊
，
導
致

社
會
的
不
公
正
。
但
是
，
有
人
能
夠
提
出
更
好

的
解
決
方
式
嗎
？
針
對
這
一
問
題
，
德
國
左
翼

政
黨
在
競
選
綱
領
中
提
出
了
一
個
方
案
：
徵
收

百
分
之
一
百
的
遺
產
稅
！

雖
然
大
多
數
國
家
都
設
有
遺
產
稅
，
但
是

無
助
於
解
決
社
會
財
富
分
配
不
公
的
問
題
。
德

國
大
聯
盟
政
府
於
二
○
○
八
年
頒
布
︽
遺
產
繼

承
法
︾
，
明
確
規
定
繼
承
一
百
三
十
萬
歐
元
以

下
的
現
金
無
需
繳
納
任
何
遺
產
稅
，
繼
承
企
業

完
全
免
稅
。
為
了
合
法
避
稅
，
德
國
富
豪
們
成

立
了
許
多
現
金
公
司
︵C

a
s
h
-
G
m
b
H
s

︶
。

根
據
德
國
︽
時
代
︾
周
刊
的
估
算
，
二
○
一
三

年
德
國
國
內
將
有
二
千
六
百
億
歐
元
的
財
富
被

繼
承
。
這
些
財
富
大
多
是
在
德
國
戰
後
累
積
下

來
的
。
獲
得
這
些
財
富
的
人
，
無
需
繼
續
工

作
。
針
對
遺
產
繼
承
法
的
弊
病
，
德
國
左
翼
政

黨
提
出
改
革
遺
產
稅
的
要
求
：
把
免
徵
遺
產
稅

的
下
限
下
調
至
十
五
萬
歐
元
，
三
百
萬
歐
元
以

上
的
遺
產
一
律
徵
收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遺
產
稅
。

大
選
期
間
，
左
翼
政
黨
更
是
主
張
把
這
一
數
字

提
高
到
百
分
之
一
百
。

社
會
特
權
來
自
權
力
的
繼
承

法
國
大
革
命
提
出

﹁
人
生
而
自
由
﹂
和

﹁權
利
平
等
﹂
的
口
號
。
但
是
，
︽
人
權
和
公

民
權
宣
言
︾
追
求
的
只
是
政
治
權
利
的
平
等
，

而
非
經
濟
權
利
的
平
等
。
在
權
利
與
權
力
的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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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制
度
中
，
法
國
大
革
命
雖
然
廢
除
了
貴
族
的

政
治
繼
承
權
，
卻
肯
定
了
財
產
權
。
財
產
的
繼

承
權
利
不
僅
沒
有
受
到
質
疑
，
反
而
得
到
加

強
。

法
國
大
革
命
主
張
有
產
者
支
配
社
會
，
並

通
過
議
會
來
控
制
政
府
，
是
一
種
非
政
治
化
的

政
治
手
段
。
所
謂
國
民
議
會
制
度
，
只
是
用
資

產
階
級
和
貴
族
對
土
地
與
財
產
的
佔
有
權
，
取

代
貴
族
政
治
權
力
的
繼
承
權
。
社
會
權
力
的
繼

承
，
由
此
從
政
治
特
權
轉
向
經
濟
特
權
。
自

由
、
平
等
與
博
愛
，
也
因
此
淪
為
空
洞
的
政
治

口
號
，
有
產
者
控
制
的
政
府
，
無
法
真
正
踐
行

這
一
理
念
。

法
國
大
革
命
強
調
個
人
財
產
的
私
有
制

度
。
這
種
有
產
者
的
私
有
制
度
，
有
別
於
古
代

家
族
財
產
的
私
有
制
度
，
後
者
建
立
在
宗
族
或

家
族

﹁私
有
﹂
的
基
礎
之
上
。
︽
人
權
和
公
民

權
宣
言
︾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個
人
財
產
經
由
公

正
的
賠
償
，
才
能
進
行
轉
移
；
未
經
賠
償
的
財

產
轉
移
，
必
須
通
過
贈
與
或
繼
承
兩
種
方
式
；

贈
與
或
繼
承
依
據
個
人
財
產
擁
有
者
的
遺
囑
獲

得
合
法
性
。
在
羅
馬
法
中
，
繼
承
的
合
法
性
是

基
於
家
族
財
產
擁
有
者
的
意
願
。
為
了
宗
族
或

家
族
的
利
益
，
遺
囑
可
以
把
全
部
子
女
或
某
些

子
女
排
除
在
繼
承
權
之
外
，
設
立
其
他
人
為
繼

承
者
。
無
論
是
家
族
財
產
還
是
個
人
財
產
的
繼

承
，
都
是
造
成
不
平
等
的
根
源
：
前
者
造
成
家

族
中
的
不
平
等
，
後
者
造
成
社
會
的
不
平
等
。

黑
格
爾
認
為
，
自
基
督
教
在
歐
洲
獲
得
合

法
的
傳
播
權
以
來
，
人
的
自
由
理
念
已
有
一
千

多
年
的
歷
史
，
但
是
財
產
自
由
︵
所
有
權
的
自

由
︶
的
確
立
始
於
近
代
︵
法
國
大
革
命
︶
。
財

產
的
繼
承
制
度
，
依
據
死
者
的
遺
囑
意
願
，
這

種
意
願
常
常
是
任
意
的
和
違
反
普
遍
意
志
的
。

繼
承
制
度
使
不
同
繼
承
人
受
到
不
平
等
的
待

遇
。
遺
囑
制
度
破
壞
財
產
自
由
的
原
則
，
以
維

護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宗
族
或
家
族
的
意
願
為
出
發

點
，
缺
少
社
會
視
角
。
黑
格
爾
認
為
，
財
產
自

由
和
平
等
的
繼
承
權
，
必
須
符
合
社
會
倫
理
，

維
繫
普
遍
意
志
。

新
自
由
主
義
在
公
共
政
策
領
域
確
立
經
濟

正
統
的
地
位
，
正
值
列
根
和
戴
卓
爾
執
政
時

期
，
蘇
聯
解
體
之
後
，
影
響
日
益
擴
大
。
新
自

由
主
義
要
求
減
免
稅
收
，
加
強
對
私
有
財
產
的

保
護
。
法
國
社
會
學
家
布
迪
厄
︵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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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指
出
自
由
與
公
正

是
兩
種
不
同
的
概
念
，
自
由
不
等
同
於
公
正
。

新
自
由
主
義
是
一
種
戰
無
不
勝
的
武
器
，
是
一

種
經
濟
宿
命
論
。
它
像
愛
滋
病
一
樣
，
摧
毀
經

濟
上
的
各
種
抵
抗
力
量
，
西
方
的
左
派
至
今
沒

有
找
到
與
之
對
抗
的
方
式
。
新
自
由
主
義
大
量

使
用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博
愛
以
及
大
眾
財
富
等
辭

彙
，
作
為
宣
傳
手
段
，
混
淆
視
聽
。
新
自
由
主

義
使
世
界
的
財
富
集
中
在
少
數
人
的
手
中
，
政

府
變
成
富
人
的
管
家
或
經
理
。
各
國
政
府
為
了

防
止
本
國
資
本
的
流
失
，
在
稅
收
政
策
上
給
予

大
企
業
各
種
優
惠
，
甚
至
對
虧
損
企
業
實
行
補

貼
，
導
致
資
本
向
少
數
人
積
聚
，
社
會
貧
富
差

距
懸
殊
，
社
會
不
公
日
益
加
劇
。

財
產
繼
承
法
架
空
財
產
自
由
的
理
念

法
國
大
革
命
廢
除
了
政
治
繼
承
權
，
確
立

了
政
治
權
利
平
等
的
原
則
，
使
議
會
民
主
成
為

可
能
。
但
是
，
議
會
民
主
只
是
政
治
民
主
的
一

種
形
式
，
為
有
產
者
控
制
政
府
預
設
了
的
條

件
。
在
政
治
權
力
非
政
治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有
產

者
的
經
濟
特
權
取
代
貴
族
的
政
治
特
權
，
有
關

平
等
的
理
念
被
形
式
化
。
財
產
自
由
的
理
念
，

雖
然
規
範
了
財
富
獲
取
與
按
勞
分
配
的
原
則
，

卻
被
財
產
繼
承
法
架
空
，
政
治
民
主
也
因
此
失

去
本
來
的
內
涵
。
民
主
理
念
只
有
在
政
治
和
經

濟
領
域
皆
得
到
貫
徹
時
，
世
界
民
主
才
有
可
能

實
現
。
要
踐
行
經
濟
民
主
，
必
須
取
消
經
濟
特

權
，
即
取
消
財
產
繼
承
的
特
權
，
實
現
機
會
均

等
，
使
社
會
中
的
每
個
人
都
能
夠
通
過
勞
動
且

必
須
通
過
勞
動
自
由
地
獲
得
財
富
。

︵
作
者
是
上
海
同
濟
大
學
人
文
學
院
教

授
、
德
國
慕
尼
克
大
學
哲
學
博
士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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